
第六章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

第二百七十一条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

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、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

有权，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

利。

【理解与适用】

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，对建筑物内的住宅、商业用房等

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，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如电梯、

过道、楼梯、水箱、外墙面、水电气的主管线等享有共有和

共同管理的权利。业主可以自行管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，

也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管理。业主可以设

立业主大会，选举业主委员会，制定或者修改业主大会议事

规则和建筑物及其附设施的管理规约，选举业主委员会和更

换业主委员会成员，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

人，筹集和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，改建和重

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等。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，对任意

弃置垃圾、排放大气污染物或者噪声、违反规定饲养动物、

违章搭建、侵占通道、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

为，有权依照法律、法规以及管理规约，要求行为人停止侵

害、消除危险、排除妨害、赔偿损失。

【条文参见】

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 6条;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



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 1

条

第二百七十二条 业主对专有部分的专有权

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

的权利。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，不得损害其

他业主的合法权益。

【理解与适用】

建筑区划内符合下列条件的房屋，以及车位、摊位等特

定空间，应当认定为本章所称的专有部分:(1)具有构造上的独

立性，能够明确区分;(2)具有利用上的独立性，可以排他使

用;(3)能够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体。规划上专属于

特定房屋，且建设单位销售时已经根据规划列入该特定房屋

买卖合同中的露台等，应当认定为本章所称专有部分的组成

部分。

对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对专有部分享有的权利，一方

面，应明确其与一般所有权相同，具有绝对性、永久性、排

他性。所有权人在法律限制范围内可以自由使用、收益、处

分专有部分，并排除他人干涉。另一方面，也应注意到其与

一般所有权的不同:业主的专有部分是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与共有部分具有一体性、不可分离性，例如没有电梯、

楼道、走廊，业主不可能出入自己的居室、经营性用房等专

有部分;没有水箱，水、电等管线，业主无法使用自己的居室、

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。因此业主对专有部分行使所有权应



受到一定限制。例如，业主对专有部分装修时，不得拆除房

屋内的承重墙，不得在专有部分内储藏、存放易燃易爆危险

等物品，危及整个建筑物的安全，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。

【条文参见】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

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 2条


